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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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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樓

承辦人:賴憲樟
電話: 02-89956666轉81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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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:臺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04年8月 28 日
發文字號:勞職安2字第 1040010854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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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告:有關函詢本部修正之「廠商未依工程採購契約規定設置安

全衛生設施或設施不良致發生重大職業災害之停權處理原

則」疑義案，復請查照。

言兌明 : 

一、依本部交下責會104年8月 14 日臺區管 (104)銘業字第 0300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經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前於96年5月 9 日以工程企字第

09600190711號函釋「因廠商施工場所依設計圖說規定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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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之安全衛生設施欠缺或不良，致發生重大職業災害，經

勞動檢查機構依法通知停工，並經機關認定屬查驗不合格

情節重大者，為政府採購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8款之情形之一

，並將上述規定列入工程採購契約範本，使施工安全不」

良廠商於一定期間內不得參與政府採購。本部(原行政院

勞工委員會)為加強公共工程安全衛生管理，減少職業災

害發生，並協助工程主辦機關落實政府採購法第 101條第 l

項第 8款規定，去將上開函釋訂於本原則第2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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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語揭原則所稱「重大職業災害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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